
湖北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课程建设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推进课程建设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提高教

学质量，根据教育部、省教育厅关于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若干意见等相

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一、课程建设目的

围绕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实行

校企合作开发课程标准，改进教学方式方法，运用信息化教学手段，提高课程

教学质量。

二、课程建设要求

1、课程设置应以专业培养目标为依据，二级学院（系）、部应加强课程体

系改革，优化与整合课程体系。

2、课程体系应体现知识、技能和素质的培养，注意与前后课程内容的衔接，

应强化人才培养目标的针对性、系统性和实践性等特点。

3、课程设置发生变更（停开、合并等）由教研室提出变更报告，经专业建

设委员会审议、二级学院（系）和部审批后报教务处备案。

4、新开设课程应为学院从未开设过的课程，有利于优化学生知识、技能和

素质结构，有助于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5、新增专业开设的课程，可在专业申报时一并论证，但需设计课程标准、

考试大纲，新专业开设课程可整体打包纳入课程库。

6、课程信息的确认由课程所属二级学院（系）、部与教务处共同审定，一

经审定，任何个人不得自创或随意更改课程信息。

7、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课程简介、课表、学生成绩登记表等

教学资料和管理文件中，同一课程的信息必须完全一致，确保课程信息的规范



化。

8、课程名称实施规范化认定，不允许同样名称不同内容和内容相同不同名

称的课程出现。

9、内容相似的课程在课程名称后加汉字序号予以区别（如：应用写作（一）、

应用写作（二）），作为不同课程管理。

10、全院性公共选修课程由教务处统一管理，具体管理办法以学院公共选

修课程管理办法为准。

三、课程建设管理机构

1、学院分管院长负责全院课程建设工作的宏观指导管理，教务处负责制定

课程建设总体规划、实施方案和协调管理工作。

2、二级学院（系）、部院长（主任）是本部门课程建设工作第一责任人，

副院长是直接责任人，教研室主任、专业带头人、课程负责人是具体责任人。

3、教学督导处负责检查课程教学文件。

4、教务处对全院课程信息进行整理，确保课程信息及时更新、准确。

四、课程建设实施与验收

1、所有课程都应加强课程建设工作。

2、课程建设周期为1～2年。

3、课程建设的立项、建设和检查工作由二级学院（系）、部负责。

4、教务处、教学督导处负责监督抽查。

5、课程建设验收标准由学院另行制定。

6、对于课程建设效果不明显、验收不达标的课程建设项目，学院将实行

限期整改责任制。

7、课程建设经费与成果奖励标准，由学院另行制定。

六、其他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